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铝合金板材 

1  适用范围 

1.1  本指南适用于按照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和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

范》要求制造的轧制铝合金板材的工厂认可和产品检验。 

1.2  本指南适用于锭模浇铸、连铸或半连铸方式，以热轧或冷轧生产的铝

合金板材，交货状态为 O、HXX/HXXX 的变形铝合金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2.1  铝合金板材的认可和检验应依据下列文件： 

(1) 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 

(2) 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 

3  设计技术要求 

3.1  应满足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第 1 篇的要求。 

4  图纸资料 

4.1  拟取得 CCS 工厂认可的单位，应向 CCS 提交工厂认可申请。 

4.2  下列资料一式三份应提交 CCS 备查： 

(1)  工厂概况：工厂名称、地址、生产历史，现有生产产品的种类、

规格，申请认可产品的种类、规格、生产设备、检测设备、交货

状态等。近几年来产品质量的统计，获得其他认证资质证书情况

等。 

(2)  质量体系文件等管理文件： 组织机构、质量控制点、各管理部门

/管理者职责等、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或者清单、标识及追溯管理规

定或相关描述。 

对于原材料需要外购的单位，须说明原材料来源并列出清单以及

原材料采购、验收管理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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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 主要生产设备、主要检测/试验设备的清单和主要技术参数：熔炼

设备、铸锭/连铸设备、加热炉、轧机热处理炉、剪切设备、矫直

设备等的主要设备参数。 

(4)  工艺文件：生产工艺流程图、企业执行的控制标准、工艺操作规

程(作业指导书)主要应包括： 

①  熔炼、精炼、浇铸(包括操作规程及铸锭质量控制) 

②  轧制：- 铸锭铣面、蚀洗  

- 加热制度 

- 热轧主要工艺参数(开轧温度、终轧温度、轧制速度、

总加工率等) 

- 测温、测厚手段等； 

- 冷轧压下制度 

- 精整 

③  热处理工艺文件 

④  其他阶段检验控制(包括平整、矫直、剪切、外观尺寸、取样、

标识等) 

⑤  试验、检验人员的资质证明。 

4.3  型式试验大纲应提交 CCS 批准。 

4.4  CCS 认为应提交的其它资料。 

5  型式试验 

5.1  型式试验大纲的确定 

在进行工厂认可型式试验之前，CCS 与申请方应协商确定认可的产品型式

试验大纲。型式试验大纲可以由申请方提出经 CCS 审查批准；也可以由 CCS 提

出，经申请方确认。型式试验大纲应包括以下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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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 申请认可产品的品种、规格、铝合金牌号、状态等 

(2)  进行型式试验所选择的典型产品的铝合金牌号、状态、规格 

(3)  型式试验的项目及采用规范、标准； 

(4)  取样示意图及取样说明； 

(5)  试验地点及实验室所具备的资质(如分包，应说明分包方的资质及

分包约定情况)； 

(6)  试验机构。 

5.2  典型产品选取 

(1)  铝合金板材典型产品选取原则是：选取能覆盖工厂生产的船用铝

合金种类且具有代表性的产品，应满足最大厚度的情况下，尽可

能选择最大宽度，CCS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最小规格或中间规

格进行认可试验。 

(2)  型式试验取样：应在同一铸锭或连铸坯轧制的铝合金板材头部和

尾部选取型式试验试样。 

5.3  型式试验项目 

(1)  化学成分主要分析：Si、Fe、Cu、Mn、Mg、Cr、Zn、Ti、Ni、Ca、

V 及其他添加元素。 

(2)  力学性能试样制取数量、部位、型式尺寸及其试验结果应满足 CCS

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要求。 

(3)  腐蚀试验应按下列要求进行： 

  腐蚀试验试样制取数量及其部位应符合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

规定。 

  抗剥落腐蚀试样尺寸及方法建议按照国际标准 ASTM G66 要

求进行，试验结果不低于 PB 级要求，其他的试验方法须经

CCS 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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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 晶间腐蚀试样尺寸及方法建议按照 ASTM G67 标准要求进行，

试验结果质量损失应不大于 15mg。其他的试验方法须经 CCS

同意。 

(4)  低倍组织检查：厚度≥6.5mm 的板材应进行低倍组织检查，低倍

组织不允许有分层。 

(5)  制造厂应自行控制板材的外形尺寸及其偏差。板材厚度负偏差应

满足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要求。 

(6)  表面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  板材表面应加工良好、平整、光洁，不允许有裂纹、折痕、分

层、腐蚀、氧化夹杂物、起皮、气泡、严重的金属及非金属压

入物及机械损伤等影响后续加工或使用的缺陷。 

  板材表面允许存在不影响使用的轻微的压陷、碰伤、擦痕、辊

痕、粘伤、印痕，但其深度不超过厚度负偏差的 1/2。 

  板材表面缺陷在征得 CCS 验船师同意后允许用机加工或打磨

方法进行修补，任何修整部位的深度不得超出厚度的允许负偏

差，且不允许对材料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。除另有协议外，所

有修整均应在验船师在场情况下进行，一般不允许对缺陷进行

焊补。 

  板材边缘应平齐、无毛刺。 

(7)  铝合金板材焊接性能试验应按下列要求进行： 

  铝合金板材应按认可产品合金牌号的化学成分分组选取，即镁

含量不大于 4%的铝-镁系铝合金、镁含量大于等于 4%且小于

6%的铝-镁系铝合金、铝-硅-镁系铝合金板材进行焊接性能试

验，试验板材的厚度可按照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第 3 篇

第 3 章表 3.1.4.5b 铝合金厚度认可范围选取。焊接性能试验工

艺应参照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第 3 篇第 3 章和第 5 章有

关要求制定，并提交 CCS 认可。 

  铝合金板材一般进行对接焊性能试验，试板的取向应使焊缝平

行于板材的轧制方向。建议采用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(TIG)或

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(MIG)的焊接方法进行。选取的焊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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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应与母材化学成分、强度级别相适应，并有 CCS 认可。 

  从事铝合金焊接的焊工应经铝合金焊接的操作技能培训和考

试，并应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。 

  铝合金焊接性能试验项目应包括： 

(a)  焊缝横向弯曲试样 4 个(正反弯各 2个)。 

(b)  焊缝横向拉伸试样 2 个和焊缝宏观断面检查 1 个

(可利用截取端制取)。 

  铝合金焊接性能试验结果应满足： 

(a)  对接焊的抗拉强度应符合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

第 3篇第 3章表 3.2.6.1 的要求。 

(b)  弯曲试验后，试样的受拉表面应不出现长度超过

3mm 的裂纹或其他缺陷。 

(c)  焊缝断面宏观检查应显示焊缝完全焊透、无裂纹及

其他明显缺陷。 

6  单件/单批检验 

6.1  对铝合金板材的单件/单批检验的具体要求在 CCS 颁发工厂认可证书

时书面通知工厂。 

6.2  对铝合金板材的单件/单批检验将按照批准的检验计划进行。检验计划

中包括应见证、审核和抽查的检验、试验项目。检验项目应包括： 

  (1)  表面质量及厚度检查； 

  (2)  化学成分分析； 

  (3)  力学性能试验； 

  (4)  低倍组织（有要求时）； 

  (5)  抗剥落腐蚀及耐晶间腐蚀试验（有要求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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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6)  CCS 认为必要的试验/检验项目。 

6.3  铝合金板材在提交 CCS 验船师检验时，板材端部应打有符合 CCS《材

料与焊接规范》规定的标记，即制造厂代号或商标、铝合金牌号和状态、耐腐蚀

试验的标记“M”(如有时)、能追溯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标识。经 CCS 验船师检验

合格的铝合金板材端部需逐片打上 CCS 钢印。 

6.4  铝合金板材在提交 CCS 验船师检验时，制造厂应提交工厂质量证明书

供 CCS 验船师审核。质量证明书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，并且应在进行工厂认可

时提交 CCS 进行备查。其应包括如下内容： 

(1)  订货方名称和合同号； 

(2)  产品的数量、尺寸规格和重量； 

(3)  铝合金牌号和交货状态； 

(4)  铝合金化学成分； 

(5)  制造批号或能追溯产品全部生产过程的识别标志； 

(6)  试验结果； 

(7)  阐明“根据 CCS 规范或业经 CCS 批准、接受的验收技术条件或有

关标准试验合格”的制造厂声明。 

6.5  CCS 验船师完成产品现场检验并对产品制造厂提交的资料审查合格后，

签发船用产品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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